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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部公告之長期照顧給付及支付基準「協助餵食或灌

食(BA04)」照顧組合內容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照顧組合之內容包括：進食環境準備、協助餵食、觀

察進食的量及反應，以及善後等。惟考量部分重度失能者

之需求，為維持個案生理機能所需、及維護身體清潔及衛

生以增加舒適感，由未具護理人員資格之照顧服務員執行

鼻胃管灌食，及因置入鼻胃管所引發之分泌物簡易照顧處

理，如不涉及醫療專業判斷、醫療輔助行為及醫療行為等

，僅係個案身體照顧服務，尚無不可。

二、有關胃造口及鼻胃管(造口)之清理，若不涉術後傷口處理

或與傷口照護有關，應亦可視為協助餵食後之清潔照顧，

而為旨揭照顧組合之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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